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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商中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

独立董事意见书 

 

浙商中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七届董事

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22年10月26日上午以通讯方式召开，作为公司

独立董事，我们参加了本次会议。根据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》、

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——主板上市公司

规范运作》、《公司章程》和《公司独立董事制度》的有关规定，

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，我们就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一、 对调整并新增2022年度对子公司提供担保议案发表的独

立意见 

本次调整控股子公司之间的担保额度及新增对参股子公司的

担保事项系为满足子公司业务拓展的资金需求，增强各子公司融资

能力，促进公司整体良性发展。公司董事会已对本次担保对象的资

产质量、经营情况、行业前景、偿债能力、信用状况及实际使用担

保额度等进行了全面评估，风险总体可控。被担保对象的其他股东

因受地域、时间、行业、资金实力等限制而未能按出资额同等比例

提供担保的，公司已要求其向公司提供股权质押、房产抵押等担保

措施，以保障担保事项公平、对等，不会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利益。 

公司董事会审议本次担保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三分之二以上

董事审议同意，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表决程序合法、有效。

我们同意上述担保事项，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二、对为全资子公司中拓物流开展期货交割库业务提供担保发

表的独立意见 

公司为全资子公司中拓物流开展期货交割库业务提供担保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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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项有助于满足其相关业务开展需求，被担保对象为公司全资子公

司，担保风险可控，本次担保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

等有关规定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。 

我们同意上述担保事项，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

议。 

上述两项担保事项调整及新增后，公司为38家子公司提供担保

总额度合计为2,487,435万元，实际担保余额不超过1,624,835万元。 

三、对公司2022年第三季度开展的衍生品交易事项发表的独立

意见 

1、关于商品期现结合业务的意见：公司为减少大宗商品市场

价格波动对公司经营造成的影响，从事商品期现结合业务以有效控

制经营风险，实现稳健经营。公司已就开展商品期现结合业务建立

健全了业务操作流程、审批流程、风险控制措施等相应的内控制度

并能够有效执行；公司在保证正常生产经营的前提下，使用自有资

金开展商品期现结合业务履行了相关的审批程序，符合国家相关法

律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

益的情况。 

2、外汇套期保值业务意见：公司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，主

要为规避在国际贸易过程中的外汇市场风险，防范汇率大幅波动对

公司生产经营、成本控制造成不良影响。同时，公司已就开展外汇

套期保值业务建立健全了业务操作流程、审批流程、风险控制措施

等相应的内控制度；公司在保证正常生产经营的前提下，使用自有

资金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履行了相关的审批程序，符合国家相关

法律、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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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利益的情况。 

我们同意公司2022年第三季度开展的衍生品交易事项。 

 

 

独立董事：许永斌、武吉伟、葛伟军 

2022年10月26日 

 


